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答复类别：A类 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760 号建议的答复 
 

林露露代表： 

《关于加大全省桉树林改造美化森林景观的建议》（第 1760

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: 

桉树是我国经过系统引种的重要绿化用材树种,是我国南方

速生丰产林的主要树种之一,为国家重大生态建设、经济社会发

展、木材战略安全以及林农增收做出了重大贡献。福建省引种按

树的历史已逾百年,最初便是作为庭院观赏和行道树栽种,其树

形、树干、树叶、花果等均具有独特观赏价值。桉树与杉木、木

荷等其他树种人工林的经营管理存在共性，在科学培育措施下，

能同时具有涵养水源、固碳释氧、净化环境和美化景观等生态功

能，但若大面积连片种植纯林，相对于天然林而言，则显得森林

结构单一、林相较为单调。 

近年来，为丰富森林结构层次和景观效果，我局启动实施千

万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和重点区域林相改善行动，不断优化

调整树种结构，提升造林绿化质量，提高林地生产力，进一步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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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我省生态优势，让美丽福建底色更绿更亮。 

一、关于桉树林改造更新 

我局先后出台多项政策，规范桉树采伐管理工作，保障桉树

改造采伐限额。一是按照《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》有关桉树

采伐改造规定，对在商品林林地上合法营造的桉树林，经业主申

请，主伐年龄可按短周期工业原料林确定；对重点生态区位桉树

人工林按照一般商品林政策进行采伐改造，伐后引导按时营造乡

土阔叶树种或混交林。同时，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，推进

采伐“减证便民”举措落实，对桉树等短轮伐期用材林皆伐作业

试行按面积测算蓄积审批采伐，并加强伐中和伐后更新的监督检

查。二是研究出台了进一步放宽公益林中桉树采伐改造政策，允

许三级保护公益林中的桉树进行改造提升，对列入改造提升方案

且所在编限单位采伐限额确实不足的，可以按规定申请省级不可

预见性采伐限额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《福建省森林采伐管理办法》的修订工

作，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调研，研究修订完善更加科学合理的桉树

采伐利用政策，引导林业经营者及时开展采伐迹地更新，伐后优

先采用乡土阔叶树营造混交林，确保森林质量提升。 

二、关于沿溪、沿路、环城地段营造高质量阔叶景观林 

近年来，我局围绕美丽福建建设大局，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

生态环境的需要，制定并印发《全省重点区域林相改善行动方案

（2021-2025年）》，组织各地结合林木采伐、森林火灾等各类迹地

迹地更新，以及森林病虫害除治、低产低效林改造等，从实际出

发，大力推进干线两侧、江河两岸、城镇周边、沿海岸线等重点

区域森林生态景观林建设，突出抓好通往景区景点道路两侧山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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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美化彩化,因地制宜、适地适绿，大力营造乡土树种、珍贵树

种、彩色树种，努力打造妩媚多姿、美韵盎然的生态景观林。2023

年全省完成重点区域林相改善 6.98 万亩。2024 年,我局将继续以

优化林分结构、改善森林林相为发力点和落脚点，坚持造林复绿与林

相改造并举、绿化与美化并重，完成重点区域林相改善 6万亩。 

三、关于发展桉树林林下经济 

近年来，我局大力推动林下经济发展，组织编制《福建省林

下经济发展指南（2021-2030年）》，明确发展目标、重点区域和主

要任务等，并将永泰县列为 2022-2024年 36个省级林下经济重点

县之一。2022 年以来，累计下达永泰县省级财政林下经济发展专

项资金 279 万元，支持永泰县开展林下经济示范带动、种苗繁育

和品牌建设等工作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大林下经济政策宣传力度，鼓励林农、合

作社、企业等经营主体发展林下经济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刘亚圣 

联 系 人：林丽玲（省世行办） 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117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4年 5月 8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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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 

会；福州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

 


